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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 
國 軍 人 員 需 具 備 專 長 代 碼

後 才 能 調 佔 職 缺 ， 故 工 兵 部 隊

官 兵 須 先 到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

(以 下 簡 稱 工 訓 中 心 )實 施 訓 練 ，

取 得 相 關 專 長 (代 碼 )後，才 能 調

整 至 特 定 專 長 職 務 ， 故 可 以 理

解 成 工 訓 中 心 之 訓 練 ， 是 讓 官

兵 在 未 來 擔 任 職 務 時 ， 具 備 一

定 資 格 或 技 術 的 職 前 訓 練 。  

國 軍 職 務 除 有 專 長 代 碼

外 ， 另 有 階 級 之 分 (如 中 士 、 上

尉 等 )， 一 般 裝 備 操 作 編 制 多 為

士 官 與 士 兵 職 缺 ， 部 隊 指 揮 督

導 職 務 多 為 軍 官 或 高 階 士 官 擔

任 ， 然 某 些 技 術 職 務 並 無 升 階

級 (官 )脈 絡 考 量，導 致 欲 調 整 官

兵 職 務 時 ， 易 產 生 後 續 未 能 有

符 合 繼 續 精 進 技 術 職 缺 。  

陸軍工兵訓練中心結合勞動部職訓中心
訓練模式藉以提升訓練效益之研析  

周 俊 宏 士 官 長

提 要  
一 、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為 工 兵 部 隊 官 兵 ， 職 前 、 在 職 、 升 職 所 需 職

能 施 以 必 要 訓 練 單 位 ， 訓 練 項 目 為 戰 而 訓 ， 其 訓 練 特 殊 性

並 無 其 它 訓 練 單 位 可 供 比 較 內 容 優 劣 ， 但 民 間 具 技 術 訓 練

相 似 補 習 班 或 職 業 訓 練 中 心 不 計 其 數 ， 其 中 符 合 職 業 安 全

法 規 範 的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， 更 是 企 業 或 民 眾 技 術 訓 練 首 選 ，

兩 者 皆 為 訓 練 機 構 ， 訓 練 機 構 之 訓 練 模 式 是 否 有 可 供 學 習

之 處 ， 值 得 我 們 去 探 討 。  

二 、 當 今 社 會 人 士 轉 換 職 場 或 職 涯 規 畫 時 ， 一 者 除 繼 續 升 學 提

升 知 識 與 學 位 外 ， 另 欲 取 得 操 作 或 作 業 資 格 ， 屬 職 業 安 全

衛 生 職 類 技 術 範 疇 者 ， 會 前 往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訓 練 機 構 尋 求

協 助 並 參 訓 ， 本 研 究 要 探 討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若 結 合 勞 動 部 職

業 訓 練 機 構 訓 練 模 式 後 ， 是 否 可 優 化 教 學 與 訓 練 ， 使 課 程

規 劃 更 趨 向 實 需 ， 提 升 官 兵 受 訓 意 願 及 參 訓 認 同 感 ， 切 合

國 防 部 專 業 人 才 培 育 與 運 用 ， 爭 取 人 才 長 留 久 用 政 策 。  

 
關 鍵 字 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、 訓 練 機 構 、 訓 練 模 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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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軍 狀 況 與 社 會 職 場 相

同 ， 民 眾 於 行 政 院 勞 動 部 職 業

安 全 衛 生 署 ( 以 下 簡 稱 職 安 署 )

管 轄 ， 所 設 立 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

訓 練 機 構 (有 對 職 業 安 全 執 行 訓

練 單 位、協 會 及 機 構 者，文 後 均

簡 稱 職 訓 中 心 ) 完 成 職 前 訓 練

後，進 入 職 場 持 續 在 職 訓 練，即

能 無 縫 接 軌 職 場 技 術 需 求 ， 另

針 對 有 銜 接 資 格 需 求 者 ， 設 計

不 同 級 別 訓 練 供 受 眾 承 接 訓 練

精 進 深 造 從 業 資 格 ， 故 本 研 究

後 續 將 探 討 職 訓 中 心 之 訓 練 模

式，建 議 汲 取 職 訓 中 心 長 處，優

化 工 訓 中 心 訓 練 模 式 ， 藉 以 提

升 工 訓 中 心 訓 練 效 益 。  

 
訓 練 模 式 探 討  

一 、 成 立 背 景 與 目 的  

(一 )西 元 1609 年 法 國 為 增 強

部 隊 運 動 能 力 及 有 效 降 低 人 員

傷 亡，首 先 創 立 工 兵 部 隊，專 司

工 事 及 道 路 之 建 構 。 西 元 1796

年 拿 破 崙 崛 起 ， 陸 軍 編 有 專 司

架 橋 之 工 程 隊，至 此 專 職 之「 工

兵 」 已 發 展 為 陸 軍 不 可 或 缺 之

兵 種 。  

(二 )我 國 專 職 工 兵 部 隊「 鎮 屬

工 程 隊 」 於 西 元 1894 年 成 立 。

西 元 1932 年 於 南 京 正 式 成 立

「 陸 軍 工 兵 學 校 」， 是 為 我 國 工

兵 教 育 之 起 源，西 元 1982 年 遷

至 高 雄 燕 巢 現 址，西 元 2014 年

更 名 為 「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」。  

( 三 ) 工 訓 中 心 成 立 是 基 於 軍

事 需 求 、 技 術 發 展 與 國 家 安 全

策 略 綜 合 考 量，其 目 的 在 訓 練

工 兵 部 隊 各 階 層 人 員，擁 有 相

應 戰 術 、 作 戰 、 操 作 技 術 等 專

業 技 能 與 知 識，以 提 升 作 戰 效

能 與 災 害 應 變 能 力，專 責 培 育

工 兵 幹 部 及 從 事 工 兵 專 業 技

術 人 員 。  

二 、 訓 練 對 象 與 目 標  

依 據 「 工 訓 中 心 114 年 班

隊 規 劃 暨 課 程 設 計 」 1 ， 班 隊 區

分 進 修 班 隊 2 類 4 班 、 基 礎 班

隊 2 類 7 班、專 長 班 隊 10 類 60

班 及 師 資 班 9 班 。 以 下 為 各 班

隊 訓 練 對 象 及 目 標 簡 述 ：  

(一 )進 修 班 隊：志 願 役 軍 官 及

志 願 役 士 官 2 大 類 班 隊 。  

1 . 志 願 役 軍 官 ： 區 分 為 軍

官 正 規 班 及 國 軍 工 程 營 產 正

規 班 。  

(1)軍 官 正 規 班 召 訓 對 象

為 中 尉 以 上 至 少 校 軍 官 ， 培 訓

目 標 為 培 養 工 兵 部 隊 連 級 主 官

及 軍 團、旅 (含 比 照 )、營 級 參 謀

為 目 標 。  

1 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，《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11 4 年 班 隊 規 劃 暨 課 程 設 計 》 ( 高 雄 ： 陸
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， 西 元 2 0 2 4 年 1 2 月 2 4 日 ) ， 頁 2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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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國 軍 工 程 營 產 正 規 班

召 訓 對 象 為 中 尉 以 上 至 少 校 軍

官 ， 培 訓 目 標 為 使 各 軍 種 及 軍

備 局 所 屬 執 行 工 程、營 產 軍 官，

培 養 其 工 程、營 產 職 能，有 效 執

行 三 軍 各 項 重 大 工 程 、 土 地 管

理 業 務 。  

2 .志 願 役 士 官：區 分 士 官 長

正 規 班 及 士 官 高 級 班 。  

(1)士 官 長 正 規 班 召 訓 對

象 為 現 階 上 士 ( 含 以 上 ) 具 士 官

高 級 班 學 資 者 ， 能 執 行 兵 科 職

能 計 畫 作 為 、 連 以 下 兵 種 協 同

作 戰、連、排 級 戰 鬥 教 練 及 營 基

本 戰 術 概 念 為 目 標 。  

(2)士 官 高 級 班 召 訓 對 象

為 工 兵 中 士 人 員 ， 培 養 擔 任 上

士 階 班 長 、 副 排 長 職 務 ， 具 排 、

班 級 領 導 與 作 戰 能 力 為 目 標 。  

(二 )基 礎 班 隊：區 分 軍 官 分 科

班 及 士 官 分 科 班 2 大 類 班 隊 。  

(1)軍 官 分 科 班 召 訓 對 象

為 官 校 應 屆 畢 業 人 員 、 轉 任 初

官 或 社 會 青 年，培 養 擔 任 排、連

級 主 官 及 營 級 一 般 參 謀 職 務 ，

能 執 行 連 、 排 級 部 隊 日 常 管 理

實 務、領 導 與 作 戰 能 力 為 目 標。 

(2)士 官 分 科 班 召 訓 對 象

為 士 校 應 屆 畢 業 人 員 、 轉 任 初

官 或 社 會 青 年，培 養 擔 任 中、下

士 階 班 長 職 務 ， 能 執 行 班 級 部

隊 日 常 管 理 實 務 、 領 導 與 作 戰

能 力 。  

(三 )專 長 班 隊：區 分 工 兵 領 導

班 隊 (志 願 役 預 官 班 、 志 願 役 工

兵 班 )、 專 業 技 術 班 隊 (軍 官 班 、

士 官 班 及 士 兵 班 )2 大 類 班 隊 。  

(1)工 兵 領 導 班 隊 召 訓 對

象 為 工 兵 部 隊 志 願 役 人 員 ， 培

養 戰 鬥 工 兵 、 勤 務 工 兵 與 機 械

操 作 人 員 為 目 標 。  

(2)專 業 技 術 班 隊 召 訓 對

象 為 工 兵 部 隊 志 願 役 人 員 ， 培

養 工 兵 部 隊 中、高 級 專 長，例 如

消 防、重 機 械 操 作、機 械 修 護 等

技 術 取 得 為 目 標 。  

(四 )師 資 班：區 分 制 式 橋 樑 師

資 班 等 9 個 班 隊 。  

召 訓 對 象 為 工 兵 部 隊 志

願 役 人 員 ， 培 養 人 員 瞭 解 工 兵

各 式 機 具 、 橋 材 及 裝 備 操 作 與

運 用，並 學 習 相 關 授 課 要 領，以

利 返 回 部 隊 擔 任 駐 地 師 資 種

能 ， 有 效 遂 行 各 種 工 兵 任 務 遂

行 為 目 標 。  

三 、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訓 練 模 式  

(一 )教 官 培 訓  

1 .儲 備 教 官 2： 國 軍 授 課 職

缺 區 分 教 官 及 教 師 ， 其 工 訓 中

心 教 學 師 資 為 教 官 職 缺 ， 區 分

軍 職 及 雇 員 2 類 ； 軍 事 院 校 為

教 官 及 教 師 等 2 類 。  

2  中 華 民 國 國 防 部 ，《 國 軍 軍 事 學 校 教 師 人 事 處 理 規 定 》 ( 臺 北 ： 中 華 民 國 國 防 部 ，
2 0 2 2 . 5 . 2 0 ) ， 頁 1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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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依 據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

心 軍 事 儲 備 教 官 甄 選 作 業 規 定
3 ， 軍 職 教 官 甄 選 通 用 標 準 為 正

規 班 或 基 礎 教 育 畢 業 人 員 ， 其

畢 業 成 績 序 須 在 1/2(含 )名 或 綜

合 評 鑑 為 甲 等 (含 )以 上 。  

(2)軍 官 教 官 另 依 據 職 缺

須 具 本 軍 指 參、戰 略 班 學 資、研

究 所 畢 業 者 (須 為 擬 任 職 務 相 關

系 組 及 專 長 者 )或 曾 受 國 外 相 關

專 長 訓 練 訓 期 一 個 月 以 上 結 訓

者 （ 與 擬 任 教 學 科 目 相 關 者 ）。  

(3) 雇 員 教 官 依 各 組 擬

任 教 學 科 目 提 出 雇 員 教 官 徵

選 計 畫 。  

(4)符 合 前 開 資 格 者 ， 可

以 參 加 軍 事 儲 備 教 官 甄 選 ， 在

取 得 儲 備 教 官 適 任 證 書 後 ， 可

調 整 教 官 職 缺 資 格 。  

2 .教 官 訓 練  

(1)新 進 教 官 訓 練 時 間 為

期 1 個 月，期 間 須 實 施「 準 則 及

教 案 研 讀 」、「 教 學 見 習 」、「 初

試 」及「 複 試 」等 訓 練 後 ， 才 能

進 行 新 進 試 教 ； 若 個 人 未 取 得

教 官 職 缺 專 長 者 ， 需 經 過 專 長

轉 換 ( 教 學 旁 聽 見 習 ) 取 得 教 官

職 務 專 長 代 碼 。  

(2) 新 進 教 官 完 成 試 教

後，才 具 排 定 授 課 資 格，後 續 仍

會 排 定 持 續 試 教 觀 察 是 否 適 任

教 官 ， 用 以 管 制 新 進 人 員 進 步

狀 況 及 新 進 教 官 觀 摩 教 學 相 長

之 機 會 。  

(二 )訓 員 訓 練 方 式  

1 .年 度 開 始 前 會 公 布 當 年

度 班 隊 訓 練 流 路 ( 期 程 )， 並 於

每 季 前 1 、 4 、 7 及 1 0 月 時 ，

召 集 作 戰 區 ( 軍 團 層 級 ) 承 辦

人 員 協 調 派 訓 事 項，並 將 員 額

統 一 分 配 。  

2 .普 遍 而 言 工 訓 中 心 班 隊，

由 部 隊 長 考 量 任 務 及 銜 補 狀

況，訓 員 採 強 制 性 訓 練，非 由 訓

員 個 人 意 志 選 擇 班 隊 (專 長 )；訓

練 費 用 由 國 防 部 撥 補 至 工 訓 中

心 統 一 運 用 ， 訓 員 不 用 負 擔 訓

練 費 用 ， 另 部 分 可 考 技 術 士 證

班 隊 會 給 予 證 照 報 名 補 助 。  

3 .每 月 班 隊 於 一 個 月 前，由

工 訓 中 心 承 辦 單 位 排 定 整 月 課

程，以 利 教 官 組 排 定 人 員 授 課，

並 依 據 進 度 實 施 階 段 考 試 。  

(三 )課 程 時 數 與 內 容  

1 .課 程 時 數  

(1)進 修 班 隊：為 期 約 25

週 訓 練 課 程 ， 區 分 共 同 性 一 般

課 程 與 兵 科 專 業 課 程 (多 為 組 合

課 程 及 戰 術 課 程 )，課 程 涵 蓋 連、

營 實 務、領 導 統 御 及 戰 術 範 圍。 

(2) 基 礎 班 隊 ： 為 期 約

10~32 週 訓 練 課 程，區 分 共 同 性

3 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，《 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軍 事 儲 備 教 官 甄 選 作 業 規 定 》 ( 高 雄 ： 陸
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， 西 元 2 0 2 4 年 1 2 月 2 4 日 ) ， 頁 1 ~ 3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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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課 程 與 兵 科 專 業 (多 為 基 礎

課 程 及 組 合 課 程 )，課 程 涵 蓋 班、

排 及 連 隊 實 務 範 圍 。  

(3)專 業 專 長 班 隊 ： 為 期

約 3~10 週 的 訓 練 課 程，戰 鬥 工

兵 士 兵 ( 督 導 士 官 ) 有 涵 蓋 較 廣

的 共 同 性 一 般 課 程 與 兵 科 專 業

外 (多 為 戰 鬥 工 兵 基 礎 課 程 及 組

合 課 程 )， 餘 專 長 班 隊 課 程 均 以

個 人 專 長 為 主，例：工 兵 督 導 士

官 班 ( 給 水 士 ) 有 關 給 水 專 長 課

程 佔 比 210hr： 268hr， 約 總 時

數 78.36%。  

(4) 師 資 班 隊 ： 為 期 約

2~10 週 的 訓 練 課 程 ， 除 戰 鬥 工

兵 士 兵 ( 督 導 士 官 ) 課 程 有 較 長

時 數 的 戰 鬥 工 兵 及 戰 鬥 技 能 課

程 外 ， 餘 專 長 班 隊 課 程 均 以 個

人 專 長 課 程 為 主，例：工 兵 各 型

舟 艇 操 作 師 資 班 ， 舟 艇 課 程 佔

比 91hr ： 93hr ， 約 總 時 數

97.84%4 。  

2 .課 程 內 容  

(1)進 修 班 隊 ： 區 分 共 同

性 一 般 課 程 ( 政 戰、法 務、督 察、

人 事 、 情 報 、 作 戰 、 後 勤 、 計

畫 、 主 計 、 工 兵 、 通 資 、 化 學 )

與 兵 科 專 業 ( 兵 科 共 同 、 兵 器

課 程、戰 鬥 教 練、技 術 課 程 與 體

能 戰 技 )。  

(2)基 礎 班 隊 ： 區 分 共 同

性 一 般 課 程 (政 戰、督 察、人 事、

情 報、作 戰、後 勤、計 畫、主 計、

工 兵 、 通 資 、 化 學 )與 兵 科 專 業

(特 戰 六 項 職 能 、 兵 器 課 程 、 技

術 課 程 、 與 體 能 戰 技 )。  

(3)專 業 專 長 班 隊 ： 除 戰

鬥 工 兵 士 兵 ( 督 導 士 官 ) 區 分 共

同 性 一 般 課 程 (政 戰 、 法 務 、 督

察 、 人 事 、 情 報 、 作 戰 、 後 勤 、

計 畫、主 計、工 兵、通 資、化 學 )

與 兵 科 專 業 外 (兵 科 共 同 、 兵 器

課 程、戰 鬥 教 練、技 術 課 程 與 體

能 戰 技 )， 餘 班 隊 課 程 區 分 共 同

性 一 般 課 程 ( 日 常 實 務 ) 與 兵 科

專 業 (兵 器 、 技 術 、 體 能 戰 技 )。 

(4)師 資 班 隊：課 程 以 兵 器 (技

術 )為 主 5 。 班 隊 及 課 程 規 劃 如

表 1。  

(四 )督 導 (課 )機 制  

1 .採 部 外 及 部 內 單 位 督 課

機 制，部 內 由 工 訓 中 心 指 揮 部

長 官 或 業 管 單 位 採 定 期 或 不

定 期 督 課，對 訓 練 班 隊 進 行 課

程 三 不 變 ( 課 目 、 時 間 及 地 點 )

督 課 及 現 場 三 有 (人 員 、 裝 備 及

器 材 )督 導 ， 督 課 依 每 月 核 准 之

課 表 及 現 場 進 度 與 教 案 是 否 相

符 為 主 。  

4  同 註 1 ， 頁 2 ~ 3 。  
5  同 註 1 ， 頁 5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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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部 外 則 多 為 週 期 性 督 導

(例 如 半 年 或 每 年 )，採 預 告 式 期

程 執 行，督 導 內 容 較 為 全 面，概

略 分 為 業 務 與 實 況 督 導 ， 業 務

督 導 以 行 政 作 業 為 主，例 如：課

前 是 否 召 開 風 險 會 議 、 機 具 派

遣 有 無 規 劃 、 教 案 是 否 更 新 命

令 等 ； 實 況 部 分 則 以 當 日 授 課

進 度 為 準，督 導 以 編 組、訓 練 進

度 是 否 與 教 案 內 容 相 同 為 主 。  

四 、 小 結  

( 一 ) 工 訓 中 心 成 立 目 的 主 要

是 培 訓 專 業 技 能 、 肆 應 複 雜 任

務 能 力，提 升 訓 員 應 變 能 力，除

培 養 團 隊 協 作 增 強 溝 通 、 協 調

能 力 與 強 化 訓 練 安 全 意 識 外 、

更 要 降 低 實 際 任 務 風 險 。  

(二 )工 訓 中 心 訓 練 管 理、督 導

與 辦 班 均 有 其 標 準 ， 每 年 課 程

內 容 因 各 種 作 戰 要 求，致 每 年

訓 練 或 授 課 產 生 微 幅 偏 差，課

程 覆 蓋 性 或 標 準，會 微 量 滾 動

調 整，時 間 一 久 班 隊 訓 練 目 標

與 結 果 就 會 不 一 致 ( 法 規 部 份

除 外 )。  

 

臺 灣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訓 練 中

心 訓 練 模 式 探 討  
一 、 成 立 背 景 與 目 的  

( 一 )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法 立 法 緣

由 為 西 元 1972 年 時，臺 北 飛 歌

電 子 工 廠 連 續 發 生 作 業 女 工 有

機 溶 劑 中 毒 及 西 元 1974 年 基

隆 造 船 廠 造 船 公 司 發 生 乙 炔 爆

炸，引 起 社 會 重 視，因 此 立 法 防

止 職 業 災 害 及 保 障 勞 工 安 全 健

康 與 衛 生 。  

( 二 )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( 勞 工

安 全 衛 生 法 更 名 ) 於 西 元

1 9 7 7 年 催 生 迄 今 已 修 正 多

次 ， 適 用 於 各 行 各 業 工 作 者 ，

包 括 自 營 作 業 者 、 雇 主 、 現 場

指 揮 人 員 及 志 工 等 ， 增 ( 修 ) 訂

許 多 法 規 和 措 施，但 職 災 發 生

率 仍 未 顯 著 減 少 。  

(三 )西 元 1990 年 勞 工 受 傷 率

年 年 攀 升 ， 社 會 對 職 業 安 全 關

注 逐 漸 高 漲 ， 政 府 與 相 關 機 構

警 覺 ， 此 時 需 要 建 立 一 個 專 業

組 織 ， 來 推 行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

育 與 訓 練 ， 以 提 高 企 業 與 員 工

對 安 全 衛 生 重 視 的 程 度 。  

(四 )西 元 1996 年 臺 灣 職 業 安

全 衛 生 訓 練 中 心 在 此 背 景 下 成

立 ， 旨 在 應 對 隨 著 經 濟 進 程 加

快 ，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日 益 增 長

的 社 會 問 題 。  

二 、 訓 練 對 象 與 目 標  

依 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

練 規 則 第 2 條 需 安 全 衛 生 教 育

訓 練 人 員 分 類 如 表 2。依 其 表 上

種 類 本 研 究 將 之 區 分 為 職 業 安

全 衛 生 人 員 、 現 場 評 估 人 員 及

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人 員 等 3 大

類 ， 其 說 明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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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：區 分

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(簡 稱 業

務 主 管 )、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師

(員 ) (簡 稱 職 安 人 員 )等 2 類 。  

1 . 非 營 造 業 業 務 主 管 於 職

訓 中 心 完 成 授 課 時 數 且 測 驗 合

格 6， 取 得 「 結 業 證 明 」 後 ， 可

擔 任 工 作 場 所 安 全 衛 生 運 作 與

執 行 職 安 人 員，例 如：甲 種 職 業

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(甲 業 )，可 擔

任 勞 工 人 數 100 人 以 上 ， 屬 高

危 險 事 業 單 位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業

務 主 管 ， 訓 練 資 訊 如 表 3。  

2 . 職 安 人 員 於 職 訓 中 心 完

成 法 定 課 程 時 數，取 得「 期 滿 證

明 」後，依 職 類 報 考「 全 國 技 術

士 技 能 檢 定 」， 取 得 合 格 技 術 士

證 後 ， 可 從 事 工 作 場 所 負 責 規

畫 、 執 行 與 管 理 企 業 內 的 職 業

安 全 衛 生 工 作 ， 確 保 工 作 場 所

的 安 全 與 勞 工 健 康，例 如：乙 級

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員 ， 可 擔 任

勞 工 人 數 30 人 以 上 未 滿 100 人

之 事 業 單 位 ( 第 三 類 ) 職 業 安 全

衛 生 管 理 員 ， 職 安 人 員 訓 練 資

格 及 設 置 標 準 如 表 4。  

6  勞 動 部 勞 動 法 令 查 詢 系 統，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管 理 職 類 結 訓 測 驗 試 場 認 可 及
管 理 作 業 要 點 ， 西 元 2 0 1 8 年 8 月 2 3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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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現 場 評 估 人 員：區 分 施 工

安 全 評 估 人 員 、 勞 工 作 業 環 境

監 測 人 員 、 有 害 作 業 主 管 (簡 稱

作 業 主 管 )、營 造 業 作 業 主 管 (簡

稱 作 業 主 管 )等 4 大 類 ， 其 訓 練

資 格 如 表 5。  

1 . 施 工 安 全 評 估 人 員 訓 練

期 滿 ， 參 加 職 訓 中 心 辦 理 之 期

末 測 驗 ， 取 得「 結 業 證 書 」後 ，

即 可 擔 任 勞 動 部 規 範 之 危 險 性

工 作 場 所 施 工 安 全 評 估 人 員 ，

如 於 建 築 物 頂 樓 樓 板 高 度 在 80

公 尺 以 上 之 建 築 工 程 ， 擔 任 施

工 安 全 評 估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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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勞 工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人 員

參 加 協 會 辦 理 之 期 末 測 驗 ， 取

得「 期 滿 證 明 」後，依 級 別 報 考

「 全 國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」， 取 得

合 格 技 術 士 證 後 ， 可 從 事 勞 工

作 業 環 境 監 測 業 務，例 如：乙 級

物 理 性 因 子 監 測 人 員 。  

3 . 有 害 作 業 主 管 參 加 協 會

辦 理 之 期 末 測 驗，取 得「 結 訓 證

明 」後，即 可 擔 任 勞 動 部 規 範 之

危 險 性 工 作 場 所 管 理 、 監 督 相

關 人 員，例 如：水 泥 業、紙 類 加

工 廠 之 粉 塵 作 業 主 管 。  

4 .營 造 業 作 業 主 管，參 加 協

會 辦 理 之 期 末 測 驗，取 得「 結 訓

證 明 」後，即 可 擔 任 勞 動 部 規 範

之 特 定 危 險 性 工 作 管 理 、 監 督

相 關 人 員，例 如：於 露 天 開 挖 作

業 之 工 程 擔 任 主 管 。  

(三 )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人 員 ：

依 法 規 區 分 危 險 機 械 及 危 險 設

備 等 2 大 類 操 作 人 員 。  

1 . 法 定 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人

員 於 職 訓 中 心 完 成 法 定 授 課 課

程 時 數 ， 取 得 「 期 滿 證 明 」， 可

報 考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， 取 得 合

格 技 術 士 證 後 ， 可 取 得 危 險 機

械 設 備 操 作 資 格 ，「 高 壓 氣 體 特

定 設 備 操 作 人 員 」及「 高 壓 氣 體

容 器 操 作 人 員 」除 外，例 如：三

公 噸 以 上 固 定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人

員 ， 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人 員 訓

練 資 格 如 表 6、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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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非 法 定 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

人 員 於 職 訓 中 心 完 成 法 定 授 課

課 程 時 數 ， 參 加 協 會 辦 理 之 期

末 測 驗 ， 取 得「 結 訓 證 明 」後 ，

可 取 得 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資

格，除「 荷 重 一 公 噸 以 上 堆 高 機

操 作 人 員 」除 外，例 如：三 公 噸

以 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人 員 。  

(四 )訓 練 期 滿 資 格 認 證 職 類 ：

西 元 2013 至 2025 年 原 於 訓 練

機 構 訓 練 期 滿 ， 採 紙 本 測 驗 職

類，已 逐 步 改 為 電 腦 化 測 驗，目

前 累 積 計 甲 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主

管 等 28 種 職 類 7 ， 顯 示 職 安 署

在 結 訓 測 驗 上 力 求 公 平 、 公 正

及 統 一 要 求 ， 後 續 測 驗 符 合 從

業 資 格 者 ， 可 在 職 安 署 網 站 查

閱 相 關 資 料 ， 故 勞 檢 單 位 至 事

業 單 位 檢 查 時 ， 雇 主 及 勞 工 若

無 紙 本 證 書 ， 也 可 供 簡 易 勞 檢

查 核 。  

三 、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訓 練 中 心 訓

練 模 式  

(一 )講 師 (學 、 術 科 )資 格 8  

1 .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及 現

場 評 估 人 員 依 級 別 ， 要 求 須 任

教 大 專 校 院 實 際 相 關 課 程 教 學

經 驗 者 ， 相 關 學 科 碩 士 學 位 並

有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者 ， 職 業 衛 生

技 師 資 格 並 有 相 關 工 作 經 驗

者 ， 持 有 相 關 技 術 士 證 照 並 有

相 關 工 作 經 驗 者 資 格 ， 方 可 擔

任 講 師 。  

2 .危 險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人 員：

可 遴 選 大 專 院 校 相 關 科 系 畢 業

且 具 3 年 以 上 工 作 經 驗 者 、 任

教 課 程 具 10 年 以 上 實 務 者、具

勞 動 檢 查 員 3 年 以 上 工 作 經 驗

者 等 3 項 資 格 擔 任 學 科 講 師 。

術 科 講 師 資 格 為 高 中 ( 職 ) 以 上

畢 業 ， 並 取 得 授 課 技 術 士 證 照

或 訓 練 合 格 (結 訓 證 書 )具 3 年

以 上 實 務 者 擔 任 。  

3 .職 業 安 全 訓 練 不 論 學、術

科 課 程 ， 每 班 都 須 有 職 業 安 全

管 理 員 (乙 級 )擔 任 專 責 輔 導 員 ，

以 確 保 授 課 場 所 的 安 全 與 學 員

衛 生 健 康 。  

4 . 術 科 及 學 科 講 師 不 得 於

同 一 梯 次 班 別 同 時 擔 任 講 師 。  

(二 )訓 練 種 類：區 分 初 訓、回

訓 等 2 種 類 別 ， 訓 練 內 容 概 述

如 下 。  

1 . 舉 凡 參 加 職 業 安 全 衛 生

協 會 第 一 次 訓 練 皆 可 統 稱 為 初

訓 ， 目 的 在 使 勞 工 了 解 操 作 危

險 機 具 設 備 需 技 能 與 知 識 ， 理

解 工 作 場 所 之 安 全 風 險 ， 並 學

7  中 華 民 國 電 腦 基 金 會 ， 11 4 年 試 務 講 習 【 監 場 人 員 】 資 料 ， 高 雄 ， 西 元 2 0 2 5 年
7 月 4 日 。  

8  勞 動 部 勞 動 法 令 查 詢 系 統 ，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規 則 》， 附 表 1 5， 檢 索 日 期 ：
西 元 2 0 2 5 年 6 月 1 3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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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 如 何 規 避 風 險、避 免 意 外，例

如 ： 三 公 噸 以 下 移 動 式 起 重 機

操 作 人 員 。  

2 . 依 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

訓 練 規 則 在 事 業 單 位 擔 任 勞

工 ， 依 不 同 職 類 在 年 限 內 (2~3

年 )應 至 職 訓 中 心 實 施 在 職 教 育

訓 練 (2~6 小 時 )，且 應 針 對 勞 工

性 質 使 其 接 受 相 關 訓 練 ， 勞 工

回 訓 週 期 表 如 表 8。  

3 .職 訓 中 心 開 班 訓 練 時，應

依 規 範 於 15 日 前 檢 附 下 列 文

件，報 請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備 查，經

核 備 後 才 可 開 班 訓 練 ：  

(1)教 育 訓 練 計 畫 報 備 書。 

(2)講 師 概 況 ： 另 辦 理 術

科 訓 練 時，每 班 學 員 上 限 15 員，

若 超 過 15 員 則 須 增 加 術 科 講 師

1 員 。  

(3)學 員 名 冊 。  

(4)教 育 訓 練 課 程 表 ： 學

科、術 科 每 日 上 課 時 數，不 得 逾

八 小 時 ， 術 科 實 習 應 於 日 間 實

施，學 科 得 於 夜 間 辦 理 授 課。但

夜 間 上 課 每 日 以 三 小 時 為 原

則 ， 惟 不 得 超 過 午 後 十 時 。  

(5)負責之專責輔導員名單。 

(6)訓 練 辦 班 須 依 照 已 完

成 審 核 通 過 班 別 進 行 申 請 ， 未

經 過 審 核 班 別 不 可 私 自 辦 理 訓

練，經 查 核 情 節 嚴 重，可 能 取 消

訓 練 協 會 訓 練 資 格 。  

(三 )課 程 內 容 及 時 數  

1 .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人 員  

(1)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

管 因 事 業 單 位 不 同 ， 區 分 為 一

般 業 務 主 管 及 營 造 業 業 務 主 管

等 2 大 類 。 同 級 別 其 上 課 時 數

相 同 ，「 法 規 與 通 識 」 1 0 小 時

課 程 2 職 別 都 要 上 課，一 般 業

務 主 管 專 業 科 目 著 重 於「 一 般

行 業 管 理 制 度 」、「 管 理 實 務

( 含 職 災 案 例 研 討 ) 」 等 3 大 類

2 6 ~ 4 2 小 時 職 業 安 全 課 程；而

營 造 業 則 著 重 於 「 營 造 業 管 理

制 度 」、「 管 理 實 務 (含 職 災 案 例

研 討 )」等 3 大 類 26~42 小 時 課

程 內 容 9 。  

9  同 註 8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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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理 人

員 主 要 有 「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相 關

法 規 」、「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計 畫 及

管 理 ( 含 實 作 ) 」、「 專 業 課 程 ( 再

依 種 類 級 別 分 類 甲 級 、 乙 級 )」

等 3 大 類 115～ 130 小 時 課 程

內 容 。  

2 .現 場 評 估 人 員  

(1)作 業 主 管 因 應 工 作 場

所 或 勞 工 工 作 項 目 不 同 ， 可 區

分 高 壓 氣 體 作 業 主 管 21~22 小

時 課 程 、 有 害 作 業 主 管 (18 小

時 )及 營 造 業 作 業 主 管 (18 小 時 )

等 3 類 。 其 課 程 乃 針 對 特 定 場

所 或 工 作 項 目 為 主，例 如：擋 土

牆 支 撐 作 業 主 管 ， 其 課 程 針 對

擋 土 牆 支 撐 實 施 相 關 授 課 「 安

全 衛 生 相 關 法 規 」、「 擋 土 牆 支

撐 場 所 機 具 」、「 設 備 作 業 環 境

知 識 」、「 安 全 作 業 標 準 與 事 故

之 處 置 」、「 安 全 管 理 與 執 行 」等

5 大 類 18 小 時 課 程 內 容 。  

(2)施 工 安 全 評 估 人 員 其

課 程 「 危 險 性 工 作 場 所 審 查 及

檢 查 申 請 相 關 法 規 」、「 施 工 安

全 管 理 系 統 」、「 安 全 評 估 方 法

概 論 」、「 施 工 災 害 分 析 」、「 審 查

申 請 案 之 製 作 及 演 練 」、「 審 查

申 請 程 序 及 作 業 事 項 」 等 6 大

類 76 小 時 課 程；製 程 安 全 評 估

人 員 課 程 主 要 有 危 險 性 工 作 場

所 審 查 及 檢 查 、 檢 核 表 及 稽 核

管 理 制 度 等 10 大 類 82 小 時 課

程 內 容 。  

(3)勞 工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人

員 其 課 程 有 「 危 險 性 工 作 場 所

審 查 及 檢 查 申 請 」、「 相 關 法 規

施 工 安 全 管 理 系 統 」、「 安 全 評

估 方 法 概 論 」、「 施 工 災 害 分

析 」、「 審 查 申 請 案 之 製 作 及 演

練 」、「 審 查 申 請 程 序 及 作 業 」

事 項 等 6 大 類 5 6~98 小 時 課 程

內 容 。  

3 . 危 險 性 機 具 及 設 備 操 作

人 員 1 0 ： 其 課 程 針 對 法 定 危 險

機 械 或 設 備 操 作 人 員 ， 授 予 操

作 機 具 設 備 之 種 類、構 造、組 件

知 識、事 故 預 防 與 處 置、自 動 檢

查 與 檢 點 、 機 具 設 備 操 作 等 課

程，例 如：吊 升 荷 重 在 三 公 噸 以

上 之 固 定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人 員 ，

其 課 程 主 要 針 對 起 重 機 具 「 相

關 法 規 」、「 種 類 及 其 機 能 」、「 構

造 與 安 全 裝 置 」、「 原 動 機 及 電

氣 相 關 知 識 」、「 事 故 預 防 與 處

置 」、「 自 動 檢 查 與 檢 點 維 護 」、

「 吊 掛 操 作 與 指 揮 實 習 」等 9 大

類 38 小 時 課 程 內 容 。  

4 . 訓 練 機 構 課 程 由 職 安 署

召 集 專 家 學 者 統 一 律 定 綱 目 ，

故 訓 練 課 程 通 常 不 會 有 大 變

動 ， 內 容 一 般 在 法 規 變 更 或 新

增 工 安 案 例 致 課 程 內 容 微 調 ，

1 0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規 則 第 1 2 ～ 1 4 條 規 範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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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確 保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標 準 一 致

化 ， 其 訓 練 模 式 較 不 易 受 到 外

在 影 響 。  

(四 )督 導 (課 )機 制  

1 . 上 述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訓 練

在 其 實 施 開 課 前 ， 應 使 用 教 育

訓 練 計 畫 報 備 書 向 主 管 機 關 核

備 方 可 開 班 ， 報 備 內 容 包 含 講

師 資 格、教 練 資 格、場 地 及 機 具

核 備，主 管 機 關 現 場 督 導 時，則

依 計 畫 報 備 書 實 施 稽 核 ， 其 缺

失 納 入 單 位 評 鑑 分 數 計 算 ， 單

位 績 等 區 分 優 等、甲、乙、丙 級

等 類 別 ， 不 同 績 等 類 別 對 應 未

來 開 班 資 格 ， 故 職 訓 中 心 在 其

影 響 協 會 營 利 下 ， 自 然 而 然 每

次 開 班 務 求 在 符 合 規 範 下 辦

班，以 保 證 職 訓 中 心 評 鑑 績 等。 

2 . 地 方 政 府 勞 檢 機 構 於 訓

練 協 會 辦 班 訓 練 時 ， 會 派 遣 承

辦 人 員 不 定 時 至 文 件 核 備 地 方

進 行 督 訪，檢 視 講 師、進 度、機

具 、 人 員 是 否 依 照 核 定 文 件 進

行，針 對 違 規 處 會 進 行 處 份，嚴

重 甚 至 取 消 辦 班 訓 練 資 格 。  

四 、 小 結  

( 一 )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

是 確 保 工 作 場 所 企 業 符 合 法 規

要 求 。  

( 二 ) 各 地 區 職 訓 中 心 能 透 過

統 一 的 法 源 ， 對 訓 練 目 標 實 施

統 一 課 程 及 訓 練 ， 並 透 過 事 前

核 備 開 班 及 不 定 期 稽 核 方 式 ，

主 管 機 關 或 地 方 政 府 審 查 各 職

訓 中 心 級 別 ， 並 依 評 鑑 結 果 核

發 辦 班 資 格 與 限 制 11，有 效 落 實

留 優 汰 劣 職 訓 中 心 ， 使 人 員 獲

得 優 質 的 訓 練 與 知 識 。  

 
訓 練 模 式 差 異 性 分 析  

一 、 訓 練 規 範 差 異 分 析  

(一 )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 

工 訓 中 心 課 程 每 年 是 依

據 前 年 班 隊 執 行 現 況 ， 並 依 國

防 部、司 令 部 當 前 政 策 指 導，且

參 考 駐 地 訓 練 要 項、協 訓 建 議、

驗 證 項 目 及 部 隊 輔 訪 等 結 果 綜

合 考 量 ， 滾 動 式 調 整 年 度 班 隊

課 程，故 每 年 在 課 程、時 數 或 訓

練 內 容 皆 有 微 幅 修 正 ； 另 訓 練

師 資 、 機 具 、 器 材 及 場 地 等 規

範，則 由 訓 練 中 心 依 據《 年 度 教

育 訓 練 評 鑑 實 施 計 畫 》 頒 布 相

關 計 畫，律 定 授 課 評 鑑 內 容，故

督 導、課 程 設 計、執 行 等，嚴 格

來 說 均 屬 工 訓 中 心 包 辦 所 有 教

育 訓 練 規 劃 。  

(二 )職 業 安 全 訓 練 中 心  

職 訓 中 心 辦 班 是 依 據《 職

業 安 全 法 》所 衍 伸 之《 職 業 安 全

衛 生 教 育 訓 練 規 則 》 等 各 項 法

規，進 行 辦 班 作 業 流 程，其 訓 練

1 1  勞 動 部 職 業 安 全 署 ， 勞 動 部 公 布 11 3 年 第 1 梯 次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單 位 評
鑑 結 果 ， 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5 年 6 月 1 3 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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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 構 在 法 規 制 定 時 ， 已 包 含 協

會 成 立 、 訓 練 實 習 、 課 程 內 容 、

訓 練 師 資、器 材、授 課 時 數 等 做

一 系 列 完 整 規 範 ， 另 輔 以 主 管

機 關 或 縣 市 政 府 所 屬 勞 檢 機

構 ， 對 所 屬 地 區 職 訓 中 心 實 施

勞 動 檢 查、督 導 或 評 核，將 訓 練

跟 督 導 機 制 分 立 ， 確 保 職 業 訓

練 安 全 能 在 既 有 規 範 上 進 行 ，

不 致 偏 移 太 多 。  

二 、 訓 練 目 標 差 異 分 析  

(一 )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 

1 . 基 於 軍 事 需 求 訓 練 對 象

以 工 兵 部 隊 軍 官 (少 尉 至 上 尉 )、

士 官 ( 下 士 至 上 士 ) 及 士 兵 ( 二 兵

至 上 兵 )等 人 員 ， 涵 蓋 工 兵 部 隊

基 層 至 中 階 官 兵 ， 培 訓 工 兵 部

隊 機 具 操 作 ( 作 業 ) 及 部 隊 領 導

專 長 人 員 為 主 ， 故 受 訓 者 需 具

備 一 定 或 特 殊 軍 事 背 景 。  

2 .目 標 分 析  

(1)剛 入 伍 人 員 ： 需 接 受

基 礎 工 兵 技 能 訓 練 (如 ： 戰 鬥 工

兵 )， 建 立 必 要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操

作 能 力 。  

(2)現 役 士 官 (兵 )：需 要 進

一 步 提 升 專 業 技 能 和 戰 術 應 用 能

力 的 現 役 士 官 (兵 )，參 加 工 訓 中 心

所 提 供 進 階 訓 練 和 專 業 課 程 。  

(3) 初 官 與 連 級 軍 ( 士 )

官 ： 負 責 指 揮 和 管 理 工 兵 部 隊

人 員 ， 需 接 受 戰 術 規 劃 、 指 揮 、

協 同 與 領 導 統 御 訓 練 。  

(4)中、高 級 專 長 人 員：純

粹 需 取 得 特 定 機 具 操 作 或 執 行

任 務 資 格 ， 回 來 工 訓 中 心 專 注

提 升 工 兵 技 術 ， 接 受 專 業 技 能

提 升 訓 練 人 員 (如 ： 爆 破 、 工 程

或 挖 土 機 等 )。  

3 . 工 訓 中 心 訓 練 內 容 能 提

供 官 兵 多 樣 性 及 專 業 性 職 能 ，

有 效 提 升 整 體 工 兵 部 隊 作 戰 能

力 和 專 業 素 養 ， 但 也 使 部 分 訓

項 目 重 複 訓 練 ， 造 成 訓 練 資 源

浪 費 。  

(二 )職 業 安 全 訓 練 中 心  

1 . 基 於 職 業 安 全 職 類 訓 練

專 責 設 立 之 法 人 ， 社 會 中 需 要

具 備 職 業 安 全 職 類 專 長 ( 操 作 )

證 書 或 證 照 人 員 ， 會 至 訓 練 協

會 報 名 參 加 訓 練 取 得 資 格 ， 以

利 在 職 或 未 來 職 涯 規 劃 ， 故 訓

練 目 標 是 以 培 訓 社 會 需 要 職 業

安 全 職 類 專 長 人 員 為 主 。  

2 .訓 練 目 標  

(1)一般安全衛生教育人員 

A. 適 用 對 象 ： 新 進 員

工 或 在 職 勞 工 。  

B. 內 容 ： 基 礎 職 安 法

規 、 危 害 辨 識 、 緊 急 應 變 。  

(2)特 定 作 業 主 管  

A.類 別：缺 氧 作 業、高

壓 室 內 作 業 、 吊 掛 作 業 等 。  

B. 資 格 ： 需 具 備 相 關 工 作

經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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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危 險 性 機 械 / 設 備 操

作 人 員  

A. 包 含 ： 起 重 機 、 鍋

爐 、 高 壓 氣 體 設 備 操 作 。  

B. 認 證 ： 通 過 測 驗 後

核 發 技 術 士 證 照 。  

3 . 職 訓 中 心 能 提 供 民 眾 必

要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及 訓 練 ， 有

效 使 勞 工 從 業 和 避 免 職 災 ， 訓

練 項 目 雖 具 多 樣 性 ， 但 課 程 內

容 針 對 勞 工 特 種 工 作 所 需 知

識、技 術，實 施 教 育 訓 練，一 般

課 程 也 較 針 對 性 說 明 ， 故 訓 練

時 較 無 課 程 重 複 現 象 產 生 。  

三 、 訓 練 模 式 差 異 分 析  

(一 )陸 軍 工 兵 訓 練 中 心  

1 . 實 戰 技 能 多 採 在 各 種 地

形 和 環 境 中 進 行 實 地 操 作 ， 讓

訓 員 在 真 實 情 境 中 學 習 和 應 用

技 能 ， 通 過 小 組 任 務 和 合 作 演

練，強 調 團 隊 合 作 和 指 揮 協 調，

部 分 班 隊 訓 後 或 課 程 結 束 ， 會

定 期 進 行 技 能 評 估 和 反 饋 ， 幫

助 訓 員 了 解 自 身 的 優 勢 和 改 進

空 間，持 續 提 升 訓 練 效 果，並 作

為 日 後 工 訓 中 心 課 程 修 訂 依 據

參 考 。  

2 .原 則 性 課 程 教 學，通 過 課

堂 由 教 官 講 授 工 兵 技 術 的 基 本

原 則 和 操 作 流 程 。  

3 . 實 作 訓 練 方 法 旨 在 全 面

提 升 士 兵 的 專 業 技 能 和 作 戰 能

力 ， 確 保 其 在 各 種 環 境 中 都 能

有 效 執 行 任 務 。  

(二 )職 業 安 全 訓 練 中 心  

1 .一 般 課 程 通 常 以 講 座、模

擬 演 練 等 ， 並 使 用 多 媒 體 教 學

工 具，過 程 著 重 安 全 案 例 分 析，

尤 以 當 前 重 大 工 安 事 件 ， 多 採

互 動 式 學 習 ， 刺 激 訓 員 思 考 將

法 規 融 入 案 例 實 況 學 以 致 用 。  

2 .危 險 機 具 設 備 訓 練，是 在

經 主 管 機 關 評 鑑 合 格 場 地 實

施 ， 主 要 進 行 實 際 操 作 演 練 ，

例 如 急 救 技 能 、 消 防 疏 散 演 練

及 機 具 設 備 操 作 ， 增 強 實 務 經

驗 ， 每 日 課 程 均 有 規 範 如 何 實

施 訓 練 。  

3 .部 分 課 程 線 上 學 習 (媒 體 內

容 須 經 過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)， 提 供

靈 活 的 在 線 學 習 資 源 ， 讓 員 工

可 以 自 主 學 習 職 業 安 全 知 識 和

技 能 。  

4 . 這 些 訓 練 方 法 旨 在 提 高

員 工 的 安 全 意 識 和 實 際 操 作

能 力 ， 確 保 工 作 環 境 的 安 全 與

健 康 。  

四 、 小 結  

經 分 析 發 現 同 為 訓 練 單 位 ，

在 訓 練 規 範 、 訓 練 目 標 與 訓 練

模 式 有 相 異 之 處 ， 但 兩 者 最 終

訓 練 目 標 均 為 事 業 單 位 (社 會 工

作 場 所 或 軍 事 駐 地 單 位 )， 朝 向

降 低 工 安 事 件 發 生 機 率 ， 授 予

特 殊 專 長 技 能 與 知 識 ， 提 高 工

作 效 益 等 目 標 邁 進 ， 故 工 訓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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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若 能 學 習 職 訓 中 心 其 訓 練 模

式 優 點 ， 截 長 補 短 應 可 提 升 訓

練 效 益 。  

 

建 議 與 結 論  
一 、 建 議 事 項  

(一 )建 立 技 能 認 證 制 度，持 恆

職 能 駐 地 訓 練 ： 可 參 考 職 訓 中

心 將 班 隊 依 性 質 區 分 「 在 職 訓

練 」、「 職 前 訓 練 」及「 資 格 訓 練 」

等 訓 練 班 別 ， 課 程 以 專 業 及 取

得 特 定 操 作 資 格 授 課 導 向 ， 技

能 若 能 在 駐 地 單 位 持 續 學 習 或

練 習 (精 進 )者，可 於 駐 地 單 位 持

續 訓 練 或 執 行，例 如：主 官 裝 備

檢 查 、 後 勤 通 識 課 程 (非 專 長 訓

練 取 得 )及 現 地 阻 絕 、 工 事 開 設

技 能 等，另 有 要 求 進 階 (級 )資 格

需 求 者，另 可 辦 理 複 訓 班 隊，人

員 統 一 回 工 訓 中 心 複 訓 熟 裝

後，直 接 做 人 員 技 術 資 格 認 證，

避 免 重 複 性 課 程 過 多。另 有 新

政 策 、 作 法 須 教 育 部 隊 官 兵

者，每 年 以 短 時 數 方 式 開 辦 班

隊 回 訓 師 資 或 廣 訓 人 員，使 人

員 回 到 部 隊 落 實 與 宣 導，避 免

班 隊 更 新 課 程 內 容 後，部 隊 與

新 訓 人 員 知 識 落 差，導 致 執 行

任 務 上 的 困 擾，更 可 將 訓 練 資

源 給 真 正 需 要 人 員，藉 重 視 在

職 與 回 訓 制 度 ， 讓 平 時 在 部 隊

從 事 戰 備 本 務 工 作 人 員 ， 認 同

自 己 職 務 ， 爭 取 人 才 長 留 久 用

之 目 標 。  

(二 )廣 儲 部 隊 優 良 師 資，累 積

實 務 晉 任 教 官 ： 建 議 由 工 訓 中

心 開 辦 師 資 班 (資 格 )，其 基 層 部

隊 授 課 人 員 ， 須 參 加 工 訓 中 心

工 兵 軍 事 儲 備 教 官 、 助 教 甄 選

(認 證 )，人 員 認 證 合 格 後，可 於

部 隊 擔 任 授 課 教 官、助 教，此 類

人 員 於 基 層 部 隊 服 務 授 課 時 ，

就 是 累 積 實 務 經 驗 ， 並 逐 步 精

進 技 術 與 知 識 ， 主 管 機 關 (司 令

部 、 軍 團 及 工 訓 中 心 )則 比 照 職

業 安 全 衛 生 檢 查 方 式 派 員 輔

導 ， 考 核 駐 地 單 位 並 實 施 評 鑑

分 等 ， 工 訓 中 心 後 續 需 調 整 教

官 或 助 教 時 ， 可 由 優 等 單 位 挑

選 人 員，經 試 講 試 教 合 格 後，派

職 至 工 訓 中 心 擔 任 教 測 職 (當 然

要 有 對 應 獎 勵 機 制 )， 以 擴 大 教

測 職 資 源 儲 備 。  

(三 )新 增 工 兵 職 安 班 隊，落 實

安 全 衛 生 執 行 ： 國 軍 訓 練 首 重

成 果 ， 訓 練 過 程 更 不 容 有 危 安

風 險 產 生 ， 這 點 與 民 間 成 立 職

訓 中 心 概 念 相 同，本 研 究 發 現，

工 訓 中 心 並 未 開 辦 安 全 衛 生 管

理 人 員 ， 在 中 高 階 班 隊 授 予 風

險 管 控 基 本 概 念 ， 未 設 立 專 職

班 隊 培 訓 職 安 人 員 ， 建 議 工 訓

中 心 可 增 辦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班

隊，區 分 管 理 階 層 與 作 業 階 層，

例 如 戰 鬥 支 援 營 可 能 需 要 戰 工

( 爆 破 )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業 務 主 管

及 戰 工 (爆 破 )作 業 主 管，在 非 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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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業 務 考 量 下 ， 結 合 現 有 部 隊

人 員 職 掌 ， 給 予 應 擔 任 安 全 軍

官 人 員 知 識 與 技 能 ， 以 進 行 安

全 衛 生 規 畫 、 執 行 與 管 理 駐 地

橋 樑 作 業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， 確 保

官 兵 安 全 與 健 康 ， 讓 部 隊 訓 練

時，策 進 安 全 軍 官 輔 導 效 能，落

實 風 險 管 控 消 彌 風 險 ， 發 揮 實

質 功 用 。  

(四 )管 控 流 路 受 訓 員 額，維 護

班 隊 訓 練 品 質 ： 建 議 工 訓 中 心

嚴 格 管 制 每 梯 次 (班 )受 訓 人 數 ，

班 隊 規 劃 可 比 照 職 訓 中 心 ， 將

訓 練 崗 位 數 、 器 材 數 及 教 官 數

納 入 考 量 ， 作 為 審 核 開 班 與 分

配 員 額 依 據，確 保 班 隊 訓 練 品

質 與 操 作 時 數 一 致 性，符 合 最

低 訓 練 需 求，畢 竟 班 隊 在 相 同

課 程 ， 運 用 既 有 場 地 、 機 具 與

師 資，人 數 較 多 之 班 隊 訓 練 效

果 一 定 有 所 折 扣 ， 人 數 不 足

( 例 如 人 數 大 於 開 班 1 / 2 以 上、

或 定 期 班 隊 ) 視 情 況 開 班 ， 畢

竟 工 訓 中 心 非 營 利 機 構 ，訓 練

是 以 作 戰 導 向 需 求 ， 如 此 可 確

保 訓 練 品 質 ， 以 維 持 一 定 的 訓

練 教 育 水 準 。  

二 、 結 論  

( 一 ) 軍 以 戰 為 主 、 戰 以 勝 為

先 ， 故 軍 以 訓 為 戰 是 工 訓 中 心

目 標 ， 但 就 其 本 質 與 職 訓 中 心

相 同 ， 為 傳 授 人 員 專 業 知 識 與

技 能 之 訓 練 單 位 ， 然 工 訓 中 心

於 承 平 時 期 ， 若 發 生 職 業 安 全

衛 生 事 件 時 ， 則 須 經 得 起 軍 人

(眷 )甚 至 於 民 眾 的 檢 驗，因 此 國

軍 訓 練 時 ， 若 能 兼 顧 官 兵 安 全

衛 生 保 障 ， 同 時 給 予 核 心 作 戰

技 能 教 育 訓 練 ， 取 得 基 本 專 長

技 能，官 兵 返 回 駐 地 後，能 在 戰

時 守 備 區 域 堅 持 訓 練 ， 適 應 複

雜 多 變 的 戰 場 環 境 ， 才 能 在 戰

場 上 取 得 優 勢 。  

( 二 ) 官 兵 除 了 持 恆 訓 練 技 術

外，安 全 衛 生 也 是 重 中 之 重，國

軍 優 化 兩 者 內 函 於 訓 練 上 ， 不

就 等 同 職 訓 中 心 訓 練 模 式 ， 因

此 工 訓 中 心 若 能 結 合 職 訓 中 心

班 隊 分 門 訓 練 模 式 ， 提 煉 出 必

要 之 通 識 與 專 業 課 程 ， 將 班 別

分 門 別 類 ， 使 受 訓 官 兵 能 夠 接

觸 優 質 訓 練 模 式 ， 課 程 重 質 不

重 量 ， 工 訓 中 心 與 部 隊 同 時 培

訓 ， 應 是 工 訓 中 心 值 得 注 意 並

可 改 變 的 訓 練 方 向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